
湛府办函〔2022〕24 号

湛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湛江市
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等四项政府

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工作
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府直属各单位：

为统筹做好我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、矿产资源专项收

入、海域使用金、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四项政府非税收入（以下简

称四项政府非税收入）划转税务部门征收工作，强化部门协作配

合，确保我市非税收入征管职责划转平稳有序推进，市政府决定

建立湛江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等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税

务部门征收工作联席会议（以下简称联席会议）制度。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主要职责

贯彻落实《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税务总局人民银行关于将国有

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、矿产资源专项收入、海域使用金、无居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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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岛使用金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有关问题的通

知》（财综〔2021〕19 号）及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广

东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等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

征收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》（粤办函〔2022〕16 号）要求，统

筹推进我市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工作，推动跨部

门征管信息互联互通;及时协调工作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，监督

指导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各部门抓好工作落实；完成市委、市政府交

办的其他工作事项。

二、组成人员

联席会议由分管财税工作的市领导担任召集人，由分管自然

资源工作的市领导担任副召集人，市财政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国

家税务总局湛江市税务局、人民银行湛江市中心支行等单位主要

负责同志为成员。

三、工作机制

（一）联席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，由召

集人主持或委托副召集人主持。联席会议协调或审议事项由成员

单位提请市财政局预审，报召集人审定后上会审议。联席会议以

纪要形式明确会议议定事项并印发实施，重大事项按程序报批。

（二）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财政局，承担联席会议日常工

作。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由市财政局主要负责同志兼任。各成员

单位负责向联席会议办公室提交需联席会议研究协调的重大事

项，向联席会议汇报划转工作进展情况，落实联席会议决定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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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联席会议成员名单由市财政局商各成员单位确定印发。

联席会议成员需要调整的，由所在单位向市财政局提出，按程序

报联席会议召集人批准。

（四）联席会议不纳入市级议事协调机构管理，不刻制印章，

不正式行文，任务完成后自行撤销。

四、其他事宜

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建立健全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

征收工作协调机制，加强对划转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，按

照市级统一部署，结合实际制定配套措施，确保划转工作平稳有

序落地。

湛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4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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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中央、省驻湛有关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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